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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 
——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

∗ 

 

 

陈柏峰 

 

提要：：：：基于 2008 年 9 月对湖北省京山县六个村的质性调研，以 30

年来发生的 206 起自杀案例为材料，文章对老年人自杀现象展开了研

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得惊人，并且

还在不断增高。结合转型期中国农村代际关系变动的特征，文章归纳了

该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类型，具体分析了老年人高自杀率和高自杀比

重的原因，并对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变化趋势做出了预测。 

关键词：：：：代际关系 老年人 自杀 自杀率 

一一一一、、、、问题与进路问题与进路问题与进路问题与进路 

2005 年在湖北京山县的一个自然村调研，当我们向村民询问：“你

们这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居然得到这样的回答：“我

们这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这让我们很吃惊。进一步追问，

这个自然村最近几年去世的老年人，大部分确实是自杀身亡的。为了

深入研究这一问题，2008 年 9 月，我们一行 30 多名师生在京山农村

的多个村庄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质性调查。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表

明，京山农村的自杀率至少比费力鹏等根据卫生部死亡率资料推算的

27.1 人/10 万的农村人口自杀率（Phillips et.al.，2002：836）高出数

倍，老年人自杀率则更高。而且，自杀在当地似乎已经成为老年人的

死亡方式。不少老人告诉我们：“我早就将农药准备好了，只等动不

得，就会走这条路。”很多中年人毫不讳言地讲“老人喝药是必然要

                                                        
∗ 本文是孙冶方研究基金项目“农村老人非正常死亡调查” 的成果之一。项目实施单位为华中科

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为贺雪峰教授。本文用到了杨华、赵晓峰、宋丽娜、

张世勇、郭俊霞、刘燕舞、袁松、欧阳静等提供的调研材料，并从与他们的讨论中受到启发。

龚为纲、周燕曾协助绘图。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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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路”，并不将老年人自杀当作大事件。事实上，当老年人自杀身

亡后，家庭和村庄依然非常平静，与正常死亡几乎没有任何不同。自

杀似乎成了老年人临终出路，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这一结局，这

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道德直觉冲击。 

目前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

的，这种研究基本上局限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没有真正进入自

杀者的生活世界中。中国的自杀现实表明，我们的自杀研究需要来自

社会学传统的支援。我国自杀死亡人口在当今世界自杀人口中所占的

比例十分惊人，农村人口的自杀死亡率远远高于城市。更加值得我们

注意的是，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 63％的人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

样超过 90％（吴飞，2007：2）。因此，不能像西方自杀学研究那样把

自杀与精神疾病紧密相联。为什么中国农村有那么多妇女和老年人自

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显然，

这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分布问题。涂尔干将自杀现象放在社会学

的显微镜下进行分析，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

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迪尔凯姆，1996）。目前国内

学者吴飞的研究可以归入社会学传统，对我们有诸多启发（吴飞，

2007）。 

在京山调研中，我们发现老年人的自杀与代际关系的变迁有密切

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动，被很多学者注意到。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应该是费孝通，他指出了代际关系中“反馈模

式”，以及抚育与赡养之间的平衡问题，认为子女赡养父母，不仅包

括经济方面，还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的方面（费孝通，1982，1983，

1986）。郭于华通过对河北省农村的个案调查，认为反馈型代际关系

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代际均衡交换关系已经被打破，主要原因

在于人们对交换资源的内涵有了不同看法（郭于华，2001）。曾毅等

人则利用国家人口普查资料，详细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家庭的结构的变

迁及其区域差异（曾毅等，1992；曾毅、王正联，2004）。王跃生近

年来借助国家人口普查资料、历史档案和实地调查在农村家庭和代际

关系方面作了大量研究，他对农村家庭变动过程的分析不但延续到了

建国前，还对南方农村与北方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差异作出了比较

（王跃生，2006，2007）。这些论述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动的研究

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迄今为止，仍缺乏对老年人自杀的研

究。近年来，有一些研究对农村代际关系变动（贺雪峰，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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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关注；另一些研究对农民自杀问题（吴飞，2007；陈柏峰，2006，

2008）给予了关注；最近杨华在与笔者在内的课题组成员共同调研讨

论的基础上，从村庄文化秩序的角度探讨了京山农村的自杀（杨华，

2009a）。这些都构成了本文从代际关系变动的角度分析京山农村的老

年人自杀的基础。 

本文所说的代际关系，包括支配层面的关系和交换层面的关系。

前者是指父母与子女（包括儿媳和上门女婿）的关系中，何者占主导

或支配地位，何者占被动或被支配地位；后者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

代际交换是否平衡，在何种意义上平衡或不平衡。不同的代际关系会

带来不同心理影响和实际影响。农民的代际关系并不是独立运作的，

而有其村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因此，代际关系的变动不仅仅体现

为支配层面和交换层面的关系变动，往往还伴随着村庄社会基础和农

民价值基础的变动。 

二二二二、、、、农民自杀概况及其变迁农民自杀概况及其变迁农民自杀概况及其变迁农民自杀概况及其变迁 

 在调研中，我们让村民回忆村中 1980 年以来的自杀个案，并讲

述整个自杀“故事”，不同访谈对象相互印证，剔除重复的个案，最

终在六个村共获取了 206 起自杀个案。具体如表 1。① 

 

            表表表表 1      1      1      1                                              村庄自杀人数与自杀率表村庄自杀人数与自杀率表村庄自杀人数与自杀率表村庄自杀人数与自杀率表    

村庄 房村 蒋村 梭村 邓村 沙村 龚村 总计 

人口 1060 1480 1350 1159 1432 510 6991 

自杀人数 39 30 34 34 40 29 206 

年均自杀率（每

10 万人） 

126.9 69.9 86.8 101.2 96.3 196.1 101.6 

调查人 杨华 赵晓峰 宋丽娜 张世勇 郭俊霞 陈柏峰  

 

在计算年均自杀率时，我们将村庄人口视为不变。虽然 1980 年

以来，各村人口都有变化，但总体而言变化不大，这是两方面抵消的

结果。一是因生育与死亡相抵后人口有所增长，京山农村自 20 世纪

                                                        
① 本文涉及的村庄名、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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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末以后，农民生儿子的愿望并不强烈，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较

为顺利，生育并没有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二是与中西部其他地区农村

相比，京山农村经济相对发展较快，农民转移进入城镇的城市化速度

相对较快。不过，不同村庄情况有所不同，靠近城镇的农民进城较多，

因此与 1980 年相比，2008 年的人口有所减少。偏远一些村庄的农民

进入城镇的相对较少，因此人口略有增加。两个方面因素抵消，使得

30 年来京山农村人口数量总体来说变化很小。 

 六个村庄 1980年-2009年 29年间的平均自杀率是 101.6人/10 万，

大大高于费力鹏等推算的 27.1 人/10 万的农村人口自杀率（Phillips et 

al.，2002：836）。而且，事实上的自杀率可能比计算出来的还要高。

因为我们的质性调研毕竟只是回溯，而不是科学的记载和统计。在调

研中，村干部和村民们都告诉我们，肯定还有自杀案例，但他们无法

记起。在很多农民的印象里，20 世纪 80 年代的年轻妇女自杀特别多，

但他们无法回忆起更多案例。还有一些农民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现

在 10 个老人至少有 3-4 个是自杀而终的，但他们能够记忆的案例却非

常有限。不同村庄之间表现出来的自杀率差异（见图 1），部分原因也

许在于调查员“挖掘”案例程度不一所致。尽管可能遗漏，但毫无疑

问，京山农村的自杀率之高已经让人触目惊心。 

 

 

图 1  六村年均自杀率比较图 

 

我们曾在全国十多个省区开展农民自杀方面的调研，农村自杀率

普遍高于费力鹏等推算的数字，但京山农村的自杀率是最高的（陈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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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2009）。目前还缺乏对不同地区农民自杀的深入比较，需要另文

分析。笔者推测，这可能与京山甚至江汉平原农村的特点相关。京山

农村传统上属于移民社会，移民到达一个地方后，往往很难在短时间

内融入当地社会，一般只在尚未开垦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并就近建房

居住。因此，单个家庭往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处于较为原

子化的状态中，宗族不具备成熟形态，村庄地方性规范未能充分孕育

（贺雪峰，2009）。与其他地区农村相比，村庄缺乏抵制外来压力的

能力，现代性因素很容易进入。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农民

迅速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各种观念和原则。京山农村的家庭结构、村庄

人际关系、社会形态的变迁较其他地区农村更早，也更为彻底。后文

将涉及的影响老年人自杀率增高的诸因素，与其他地区农村相比，其

变化在京山更早、更彻底。 

父母（老人）、儿子（中青年男性）与儿媳妇（中青年妇女）是

家庭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和村庄生活中三种立场不同的主体（群

体），他们在家庭和村庄权力结构中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对

六个村庄 206 起案例中的自杀者分为三个不同人群：18-54 岁的男性，

18-54 岁的女性，55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发现不同人群的自杀率有着

较大差异，其自杀现象的发展有着差异显著的趋势（详见表 2）。 

 

表表表表 2                  三类三类三类三类人群自杀率和自杀比重表人群自杀率和自杀比重表人群自杀率和自杀比重表人群自杀率和自杀比重表 

年份 80-84 85-89 90-94 95-99 00-04 05-08 

自杀人数 30 31 32 33 38 42 

总人口 6991 

年均自杀率(每 10 万人) 85.8 88.9 91.5 94.4 108.7 150.2 

自杀人数 4 2 3 5 4 5 

年均自杀率(每 10 万人) 39.6 19.8 29.7 49.6 39.6 61.9 

18-54 岁 男

性，2018 人，

占 28.86% 人群自杀比重(%) 13.3 6.5 9.4 15.2 10.5 11.9 

自杀人数 18 13 10 7 4 3 

年均自杀率(每 10 万人) 179.8 129.9 99.9 69.9 40.0 37.5 

18-54 岁 妇

女，2002 人，

占 28.64% 人群自杀比重(%) 60.0 41.9 31.3 21.2 10.5 7.1 

自杀人数 8 16 19 21 30 34 

年均自杀率(每 10 万人) 132.2 264.5 314.0 347.1 495.9 702.5 

55 岁以上老

人，1210 人，

占 17.31% 人群自杀比重(%) 26.7 51.6 61.3 63.6 78.9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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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自杀时间时，我们用的是五年区间，而不是按照年份，这

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是由于数据样本不大，以年份为时间单位可能

使自杀的变化表现出相当的偶然性；二是由于农民的记忆往往不精

确，尤其是对于时间，他们往往只能记得大概年份，而不是精确的时

间，用五年区间可以降低因受访谈者记忆模糊所带来的误差。 

不同人群及总自杀率在图 2 中有一个直观的反映；图 3 则反映了

不同人群的自杀比重。 

 

 

图 2  不同人群的自杀率曲线图 

 

图 3  不同人群自杀比重比较图 

 

从相关图标来看，1980 年以来，京山农民的自杀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自杀率有所增长。从数据和曲线来看，2000 年之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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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增长有加速的趋势。不过，考虑到数据采集的偏差，我们对这一

特征应当保持谨慎。数据和曲线中所显示 2000 年之后自杀率的增长，

原因可能是 2000 年之后的自杀案例尚未退出人们的记忆，因此在调

研中更容易获取，而之前尤其是 1990 年以前的一些案例已被农民遗

忘。 

 第二，中青年妇女的自杀率和自杀比重有显著下降，她们在所有

自杀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显著下降。考虑到数据采集的偏差，实际的趋

势可能更加显著。在调研中，很多村民对 20 世纪 80 年代妇女自杀印

象非常深刻，但他们却很难具体记起自杀案例。 

从调研案例来看，在妇女自杀中，因家庭纠纷而导致妇女自杀的

情形越来越少见。尤其是当前男人的家庭暴力在京山农村几乎已经消

失，因男人赌博、婚外情导致的自杀也日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妇女

日趋享有离婚自由。加上“婚姻市场”上女性的优势地位，打工经济

的兴起，都使得妇女离婚后也会有好的出路，她们因而可以通过离婚

来摆脱不幸或不满意的婚姻，而不会绝望至自杀的地步。同时，年轻

女性因不满意父母婚姻安排的自杀已经消失，而这一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较为常见。从具体案例来看，到 1990 以后这种情形就再也没有

出现过。总之，年轻一代已经基本控制了自己的婚姻，父母不能也不

会再干涉她们，因此这种类型的自杀日渐消失。 

第三，老年人自杀率和自杀比重高速增长。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一直增长，到世纪之交前后，增长进一步加速。事实情形可能比数

据反映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我们对自杀案例的收集不可能是完全

的，一些农民可能因为忌讳而不愿意讲述更多的自杀案例，更多的农

民因记忆不清而无法提供更多的案例。很多农民说有更多的案例，只

是他们记忆不起来。不止一位农民向我们保证，近几年来至少有

30%-40%的老年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很多老人说，

他们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只等“恰当”的时机到来。 

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

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它不止体现在

老年人自杀的相关数据中，也体现在与其他人群相同类型数据的对比

中。在妇女的自杀率显著下降时，老年人的自杀率却急剧攀升，两者

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代际关系是认识两者的连接点。从代际关系探讨

京山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的原因，也正是本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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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老年人自杀的类型老年人自杀的类型老年人自杀的类型老年人自杀的类型 

 从调研案例来看，老年人的自杀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一一一一））））甘愿甘愿甘愿甘愿型型型型自杀自杀自杀自杀 
即老年人在采取自杀行为时，其心理状态是自愿的。他们在自杀

时心中没有怨气，也没有绝望。相反，他们虽然采取自杀行为，心中

却是充满希望的。最典型的情形是，老人得了病，考虑到不给子女家

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选择早早了结自己的生命，从而为子女

节省开支。这种情形在全国各地村庄都存在，在京山农村也较为普遍。

如房村的王某，患皮肤癌后每年要花几千上万元治病。他的儿女很孝

顺，都愿意花钱给他治病。但老人觉得孙子、孙女都还在读书，儿女

家庭负担很重，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于是偷偷喝农药自杀。 

还有一种老人甘愿自杀的情形，与村民信仰相关，即老人认为，

自己活的年龄太大了对儿子的寿命、前途、身体、发展乃至子孙后代

等各个方面都不利。特别是当儿子、女儿身体确实不好时，老人更觉

得是自己的缘故给他带来的灾害、晦气，心里会有无限愧疚。这时，

子女也会这样认为。所谓老人“克”子女的“迷信”认为，每个人的

阳寿都是既定的，老人活得太久就会“克”死子女，因为老人“替”

了年轻人的“年寿”。这种情形在南方村庄居多，因为南方村庄地方

性规范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一直到现在还相当“迷信”（杨华，2009b）。

在京山农村，这种“替寿”的迷信思想也偶尔存在。有些老年人还认

为，自己应当死在儿女之前。如果自己过于长寿，而儿子死在前面，

一方面没有人为自己送终，另一方面儿子“总被压着”，对家庭发展

不利。因此他们相信自己不能活得太长，到一定年纪就“应该”自杀。 

在甘愿型自杀中，老年人虽然选择绝路，但目的是为了子女过得

更好。他们在死的时候是充满希望的，因为虽然己身死了，但可以预

期子孙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因此己身的自杀是有意义的。这种类型

的自杀，是老年人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体现。在传统中国农民心中，自

己过得再好不叫好，只有子孙后代过得好，自己才能心安。如果自杀

能够让自己心安，能让子女过得更好，那么自杀是值得的，也是“应

当”的。因此，可以说，甘愿型自杀有其价值基础。在 128 起老年人

自杀案例中，有 23 起属于自愿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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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激愤激愤激愤激愤型型型型自杀自杀自杀自杀 
即老年人在采取自杀行为时，心中充满怨气，通过自杀行为，这

种怨气能够在村庄中建构道德责任。这种自杀的意念往往因某个具体

事件被突然激发起来，自杀者在激愤的情绪下实施自杀行为。其潜在

的预设和想象是，自杀后预见有道德责任的一方的生活将因他的自杀

行为而发生改变，甚至能够在村庄中建构公共事件。因此在这种自杀

中，夫妻矛盾激发的自杀可能并不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代际关系激

发的自杀也不是因为代际关系不融洽，而可能仅仅是现实中的夫妻关

系和代际关系不符合自杀者的期待和想象。这时，当事人“一气之下”，

实施了自杀行为，自杀之后，许多人有后悔心理。在 128 起老年人自

杀案例中，有 14 起属于激愤型自杀。 

老年人的激愤型自杀是代际关系变动的写照。在代际关系发生变

动时期，老年人对代际关系的认识和期待停留在传统层次上，对老年

人地位的下降没有察觉和认可，对儿媳地位的提高不予承认，而儿媳

早就平等看待自己与公婆的关系，甚至凌驾在公婆之上。无法接受现

实的老人往往选择自杀，他们在自杀时高度气愤，试图通过自杀将自

己的气愤置于村庄公共语境下，让儿子儿媳因此承受压力。他们在选

择自杀时想象自己死后能够得到同情，儿子儿媳会受到谴责。由于村

庄往往有较强的伦理孝道观念和较强的舆论能力，因此他们死后的现

实常常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还想象自己死后，儿女会为自己的行

为感到后悔。也由于孝道的伦理观念尚存，很多子女确实表现出后悔

情绪。 

（（（（三三三三））））绝望绝望绝望绝望型型型型自杀自杀自杀自杀 
即老年人在采取自杀行为时，其心理状态是绝望的。这在京山农

村表现得较为突出。老人年轻时为子女付出太多，本希望得到子女的

回报，无奈换回的是子女的不称心、不孝顺，这是因为期待与实际状

况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心理落差。但老年人却没有因这种心理落差

而产生强烈的义愤，因为他们及周围的人们都已经接受了这种子女普

遍不孝顺的现实，这样老年人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在京山农村，村

庄的伦理根基本来就不深，舆论能力也近乎消失，因此老年人很清楚，

他们的自杀根本不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同情，以及对不孝子女的惩罚和

谴责。实际上，老年人也因为所有的人接受了不孝顺的道德秩序而不

再心存希望。他们的自杀在心理上是绝望而平静的，在村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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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静悄悄发生的。自杀死亡老人的葬礼和非自杀老人的葬礼不会有

多大不同。在 128 起老年人自杀案例中，有 70 起属于绝望型自杀。 

京山农村因子女不孝引起的自杀较为普遍。主要原因在于，父母

已经边缘化，无力再与子女发生冲突，而一旦父母失去与子女发生冲

突的能力和信心，则农村就越发会出现子女对父母的不孝行为，有些

不孝行为破了底线，以致于父母的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最终导

致他们自杀。而且正因此，村庄中老年人的自杀往往是静悄悄的，它

不会成为村庄中的公开事件。这种情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一对老夫

妇因为儿女不孝顺先后自杀的例子。这对老人有两个儿子，儿子们在

养老责任分配上闹纠纷，最后双方同意以抓阄的形式将父母进行“分

配”，结果是老太太归大儿子养老送终，老头归小儿子养老送终。两

个儿子都不孝顺，“骂老人像骂儿子一样”，小儿子还经常动手打老人。

两老在绝望之下，先后自杀身亡。村里人都知道这个家庭养老的纠纷

和老人自杀的事情，大家也只是有些同情，“别人的事情，没有权力

管，所以不管，也管不了”。老人自杀身亡后，两个儿子也没有任何

内疚，村庄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两个儿子的村庄地位依旧。 

绝望型自杀中，老年人的自杀往往是长期计划的结果，与儿子儿

媳的争吵常常只是导火线而已。69 岁的王某 2005 年与儿媳争吵了几

句后就喝药自杀，但原因并不是这次争吵，而是此前儿媳无数次的辱

骂。老人自杀前早就写好了遗嘱，甚至将丧事都安排好了。可见老人

的自杀经过了长期计划。 

（（（（四四四四））））孤独型孤独型孤独型孤独型自杀自杀自杀自杀 
老年人对生活没有了兴趣，他们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因此选择

自杀。60 多岁的李妈 2002 年上吊自杀。老人的丈夫去世多年，她有

三个儿子，大儿子早逝，二儿子和三儿子对待老人一般。老人衣食无

忧，也未曾遭到虐待，但儿子们在外飘荡，不经常回家，对老人也谈

不上特别上心。李妈一直一个人生活，晚年的生活非常凄凉，就自杀

了。村民们都说，她是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早早死了好。

在我们调研时，很多老年人告诉我们，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从

孤独型自杀的案例来看，大多数自杀者都是丧偶的老人。他们年龄大

了，往往不能下地劳动，也不能出去玩。身边没有人说话，生病也没

有人照应，自己还需要做饭洗衣服照顾自己。这种老人的子女往往不

是特别不孝顺，但对老人缺乏足够的关心和照顾，于是老人就觉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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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没“意思”。不但年龄大的老年人自己这么认为，许多中年人也有

类似的看法。在 128 起老年人自杀案例中，有 18 起属于孤独型自杀。 

几种类型的自杀比重比较见图 4。 

 

图 4  老年人自杀类型比重分布图 

四四四四、、、、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的发展趋势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的发展趋势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的发展趋势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的发展趋势 

 从上文来看，四种主要类型的自杀与代际关系几乎都存在较为密

切的关系，这也许是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特色。甘愿型自杀中，

老年人采取自杀行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子女生活得更好；激愤型自杀

中，老年人采取自杀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对子女对待自己的方式强烈不

满，对发生变化的代际关系无法接受；绝望型自杀中，老年人采取自

杀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对子女不孝的绝望，对于既定代际关系的绝望；

孤独型自杀中，老年人采取自杀行为虽然是出于孤独，但与代际关系

的疏离也有莫大的关系。而且由于代际关系的变迁，各种类型的自杀

也发生着变化；反过来说，自杀类型的变化正是代际关系变迁的写照。

表 4 和图 5 反映了自杀的变化。 

 

表表表表 4   4   4   4   老年人自杀不同类型老年人自杀不同类型老年人自杀不同类型老年人自杀不同类型的变化的变化的变化的变化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人人人人    

年份 80-84 85-89 90-94 95-99 00-04 05-08 总计 

自愿型 3 4 4 3 4 5 23 

激愤型 4 5 3 1 0 1 14 

绝望型 0 4 9 13 22 2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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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型 1 2 3 3 3 6 18 

其他  1  1 1  3 

总计 8 16 19 21 30 34 128 

 

 
图 5  老年人自杀不同类型的比重变化 

 

从相关图表来看，老年人自杀的不同类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

势： 

第一，自愿型自杀在数量上变化不大，在比重上呈下降趋势。不

过，由于统计资料来源上可能的偏差，自愿型自杀事实上数量有可能

也是下降的。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的自杀中，自愿型自杀的比重

较高，农民在访谈中也表示他们可能遗忘了更多的这种案例。不过，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从 1980 年以来，自愿型自杀在农村一直

存在，数量还不少。 

第二，激愤型自杀总体而言在数量上呈下降趋势，至今趋近于无，

只是偶尔才出现零星案例。这一特征非常明显。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以后，激愤型自杀的出现似乎只是偶然的，在所有自杀案例中的比

重已经非常低。 

第三，绝望型自杀呈迅速上升趋势，无论数量还是比重都呈现明

显上升态势。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这种类型自杀已经成为京山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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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自杀的主流，其比重已上升至近 50%。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开始，这种类型的自杀在老年人自杀中占据了绝对主流，其比重达到

了三分之二左右。 

第四，孤独型自杀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数量和比重上稳步

增长。这表明 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关系还比较紧密，到今天则越来越

疏离，越来越多的老人虽然生活有保障，但精神上倍感孤独。尤其是

丧偶老人，因孤独而自杀的比例越来越高。 

从总体上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老年人自杀经历了从激愤型

自杀向绝望型自杀和孤独型自杀的转变，自愿型自杀则一直存在。这

其实反映出了代际关系变迁的过程。换句话说，自杀类型的变化，实

际上是代际关系变化的反映和指针。 

20 世纪 80 年代，代际冲突（属于代际支配关系层面）导致的自

杀较多。那时，代际冲突不但可能导致老年人自杀，也可能导致年轻

人自杀，其中未婚女儿和已婚媳妇的自杀较多。20 世纪 80 年代，作

为父母的老年人仍然可以在家庭权力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当

代际之间发生冲突时，子女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如在婆媳矛盾中，媳

妇自杀的并不少见。但是应当说，从那个时候起，京山农村的代际关

系已经开始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因代际冲突导致老年人自杀的数

量也不少，而其主流是激愤型自杀。其中原因，一是一些老年人在冲

突中已经开始处于不利位置，由此而怄气自杀；二是老年人在与子女

的冲突中，无法面对冲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打击，无法接受代际关系

变化的现实。家庭亲密关系的突然坍塌，让父母无法忍受，因此赌气

自杀。无论是怄气还是赌气，父母都对代际关系抱有期待，实际发生

的冲突使父母的期待落空，父母用自杀来表达他们的抗议。这种自杀

是有声的自杀，会对子女构成舆论上的名声受损和良心上的负疚。这

种打击正是自杀行为者期待和可以预期的。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的

老年人的自杀还可以构成公开事件，自杀父母的子女会受到村庄舆论

的谴责。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激愤型自杀越来越少，到 90 年代几

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绝望型自杀和孤独型自杀日益占据主流。

这时，因子女不孝引起的自杀越来越普遍，老年人除了绝望别无他法。

这时京山农村老年父母已经边缘化，无力再与子女发生冲突，代际关

系的逆转已成现实，父母也逐渐接受了这种现实。老年人失去了与子

女发生冲突的能力和信心，农村出现的子女对父母的不孝行为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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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化，有些不孝行为突破了底线，以致父母的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

保证，最终导致父母自杀。而且，由于家庭关系的疏离，家庭日益不

能如涂尔干所言，成为自杀的避风港（迪尔凯姆，1996）。越来越多

的孤独型自杀表明家庭的强度越来越低，其社会功能正在弱化。 

与此同时，由于村庄的一系列变化，老年人的自杀越来越是静悄

悄的，它不再会成为村庄中的公开事件。老人遭遇虐待时，自己不进

行抗争，自杀后其家人也不会来问责。这与年轻媳妇自杀后的情形成

为鲜明对比。若媳妇自杀，会有娘家人来“闹丧”，使整个村庄不得

安宁。而老年人自杀则是另一副景象，“七老八十了，总是要死的”，

“人们都想得开”。因此娘舅家的人不会兴师动众来问罪，他们仅仅

是吊丧，“犯不着为了一个死去的老人与身强体壮的年轻人过不去”，

“顾死人，还不如顾活人”。 

五五五五、、、、自杀自杀自杀自杀““““秩序秩序秩序秩序””””及其村庄社会基础及其村庄社会基础及其村庄社会基础及其村庄社会基础 

可以说，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京山农村的代际交换关系就颇

为不平衡。老年人都有义务为儿子完成婚事，也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

完成婚事往往不只是安排结婚，还要为儿子做房子、支付彩礼。即便

在儿子完婚后，还要继续为儿子操心，一直到丧失劳动能力。与此同

时，近二十年来，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持续下滑，老年人越来

越难以获取体面感。父母若在丧失劳动能力前与子女分家，并通过劳

动获得了一笔养老费，或者购买养老保险，则他们就可能有较好的晚

年生活。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许多人在有劳动能力时一

心为子女，当丧失劳动能力依靠子女赡养时，往往难以保持体面和尊

严，甚至会感到屈辱无奈，尤其不能忍受媳妇难看的脸色。这种不平

衡的代际关系已经开始了近二十年，为什么还没有起到足够的“教育”

作用，让所有的农民为自己的老年着想，而不再那么为子女尽心尽

力？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讲，如果人们看到老年人在绝望中自杀，他们

应该迅速学会了保护自己，在有能力时都为自己打算。然而，为什么

绝望型自杀却维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还有很多老人，他们在病重

时，是在自愿中自杀的，而不是因绝望而自杀。这需要我们理解京山

农村的自杀“秩序”。 

在京山调研，我们强烈感受到，京山农村形成了老年人自杀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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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①很多人对待老年人自杀的态度是“老了就该死”。受访的很多

中年人都认为：“老人就是该死，老年人不死，难道年轻人去死？”

在他们看来，老年人不给家庭创造财富，只是家庭的拖累，因此晚死

不如早死，早死早解脱，也早给儿们减轻负担。当我们问这些中年人，

当他们自己年龄大了以后，是否也会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大

部分人说：“现在不清楚，也许会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老了，对

年轻人没用了，也该去死了。许多年轻子女对那些成为拖累的老年人

的态度，也是希望他们早点死去。在访谈时，年轻人常常说：“老人

动不得，需要人照顾，耽搁事，子女确实希望他们快点死。”房村 50

岁的王某身体还十分强壮，完全可以出去打工，但他不能出去，因为

他还有个 80 岁的偏瘫老母亲需要照顾，他从内心里希望母亲死早点，

这样他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了。 

问题在于“老了就该死”不但已经成了年轻一代的普遍共识，而

且成为了老年人自己的认识。在京山，当老年人感觉到自己“没用”

后，不能再给儿女带来利益，而是给他们带来负担和压力，“拉了儿

们的后腿”，他们就会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死了。他们说：“你老了，

成了一个废人，不死还能怎么样？”因此，当儿女不孝顺时，他们不

但没有激愤，往往坦然接受现实。60 多岁的黄大爷过得不太好，儿子

儿媳不太孝顺，他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不

满，他说：“老年人过得不好是普遍现象，又不是我一个，个个老年

人过得都不行。儿子和老人现在都是各顾各的，谁也不管谁。”谈及

将来的计划，他说：“到时候万一动都动不了了，也只能自己想办法，

没有办法了，随时可以死，自己搞死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湾里几

个生活不能自理，都是喝药死了。我动不了了，也可以这样。” 

在这种“自杀”的共识下，老年人的自杀丝毫不能成为村庄中的

公共事件，这反过来鼓励不孝顺和虐待老年人的行为。在京山农村，

不孝顺和虐待老年人如今已经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子女们骂老年

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骂老年人的媳妇是不正常的。村里人说，

除了四川和重庆移民外，没有不骂父母的儿子和儿媳，“你做得不对

当然要骂”，一位媳妇对骂老人发表如此看法。儿子儿媳打父母也颇

为常见。一次，一个老人被她的大媳妇和出嫁了的大孙女打了一顿，

                                                        
① “自杀秩序”是我们在集体调研讨论中提出的描述性概念，杨华最近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解说

（杨华，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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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老人到她们家偷东西吃，而老人去“偷”的理由是口粮不够。

在京山农村，大多数生病的老人，儿子根本不会拿钱去给父母看病。

一位妇女说，如果她的公公婆婆生病要花三四千的话，她是不会出钱

的，她说：“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年纪到了，治疗也没有必要，治好

也只会增加了子女的负担。”我问一位村书记，老人病了儿子是否一

定会送他们去治疗，书记说，这要看病治好后，老年人能否将治病花

的钱挣回来。 

年轻人虐待父母的很多案例都让人不忍讲述，因为年轻人已经残

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一个老人生病了，儿子和媳妇们在外打工，

他们以为老人要死了，就赶回家来，结果一个星期过去了，老人还没

有死，儿子和媳妇就大为不满，说：“你怎么还不死呢，都一个星期

了，早知道你不死，我们就不用回来了。”另外一个儿子因为母亲病

了拖累自己外出打工，而将母亲活活勒死，对外却宣称母亲自杀。老

人死后，村民发现上吊的绳子勒得很紧，是一个死结，就知道不是那

个老人自己上吊的。房间里还放着半碗没有喝完的鸡汤，这个儿子在

勒死母亲之前还杀了一只鸡给母亲吃。村里人心知肚明，但谁也不管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儿子，为了摆脱母亲的拖累，在重病的母亲床边

放了一瓶农药，并对母亲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不然我怎么出去

打工？”这位老人的死也被村民们当作自杀。村里很多瘫痪在床的老

人都是喝农药自杀的，他们的农药从何而来，只有天知道。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代际关系的变动使得年轻人将老年

人“逼死”了。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倘若老年人完全是被“逼死”的，

他们为何非要静悄悄地死去，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死去？他们为什么不

“死后变成厉鬼”，让儿子媳妇不得安宁？或者诉诸村庄舆论，将自

杀建构成公共事件，让村庄舆论去惩罚儿子媳妇？显然，在京山农村，

由于社会变迁，老年人不再可能这样诉求，也不再可能有这样的诉求。 

鬼神观念会影响生命终结的方式。人们如果有鬼神观念，就会对

死后世界有所想象，进而对死亡本身会有所畏惧，自杀因此相对慎重。

86 岁的王婆婆是村里极少数还相信鬼神的老人之一，她觉得自己活得

太老了，想快点死，但老人信佛，认为“做鬼不好”，因此，她“情

愿在阳间喝石灰水，不情愿在阴间做鬼”。然而，在京山农村，上自

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孩，几乎都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76

岁的李婆婆对我们说：“如果世界上有鬼的话，我早就变成鬼把儿媳

妇给搞死了！”由于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当地人不过鬼节，不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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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拜祖先，他们将烧香、拜佛、敬祖先视为“封建迷信”。村里只有

不到十个人烧香拜佛，而且维持的时间不长。他们在村里也没有正当

性，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信佛，烧香拜佛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访谈时

问村民信仰什么，绝大多数人回答信科学，还有一些人说什么也不信，

只信自己、信钱，有少数老干部说信共产党。 

信科学是与信迷信是相对的，而且正是科学将传统信仰体系定义

为迷信。解放前，京山农民不仅有虔诚的祖先崇拜，还有佛教、道教

以及各种民间信仰形式。解放后，各种运动打破了神的权威，鬼神信

仰体系遭遇釜底抽薪，整个解释体系已不复存在。即使有信仰也零碎

而无法自圆其说，科学话语取代传统信仰成为京山农村的主流，鬼神

信仰都被轻易贴上了“迷信”的标签。在科学话语的笼罩下，人们认

为“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并不存在神圣和神秘力量，根本就没

有死后的世界，因此没有了“前世今生”的想象，也没有了“寿终正

寝”、“好死”、“祖先保佑”等理念。在此种观念下，人们对待死亡就

会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去思考，将死者当作失去生命的“物体”

处理（杨华，2009a）。科学话语下的生命观给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处

置权，使京山农民逐渐摈弃了对生命与死亡的诸多禁忌，死亡不再是

令人恐惧的，自杀也不可能“产生厉鬼”来惩罚别人。他们似乎越来

越缺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在当前京山农村，村庄社会关联降低，村民日益缺少对村庄生活

的长远预期，村庄舆论因此缺乏约束力，这降低了村庄自主价值生产

能力。在一个村庄中，如果村民不仅仅在乎一时的得失，而且对生活

有着长远的预期；不仅看重物质利益，而且看重道义，希望得到价值

收益，有着不同于理性人的道德人逻辑。这样的村庄就具有自主价值

生产能力（贺雪峰，2005）。而当前京山农村不再具有较强的价值生产

能力，村民普遍渴望割断与村庄的联系，竭尽一切能力、抓紧一切机

会离开村庄，投身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中，村庄只是他们暂时的栖息

地。他们不会那么在乎做事是否有理、有无面子等表达性收益，村庄

舆论因此软弱无力。借用涂尔干的话来说，这样的村庄已经没有了“集

体意识”（涂尔干，2000：42）。这样，当一个村民虐待父母时，他不

会在村庄中感受到舆论压力，或者虽有感受却可以不当一回事。当他

的父母自杀时，他也不会感受到村民的严厉指责。在这样的环境下，

自杀不会成为村庄公共事件。受到虐待的老年人也不可能以自杀的方

式诉诸村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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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自杀自杀自杀自杀““““秩序秩序秩序秩序””””的价值基础的价值基础的价值基础的价值基础 

在上述村庄社会基础下，自杀才会成为“秩序”。用村民的话来

说，自杀是“觉悟高”的体现。而不选择自杀，拖累子女不能打工挣

钱，则是没有“觉悟”的体现。这里的“觉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

解。一方面，当“自杀”成为秩序，老年人面临困境时，自己选择自

杀还能保持相对的体面，否则被子女“赐死”是更难堪的选择。另一

方面，确实有很多老人愿意接受对自己相当不利的秩序安排，陷入困

境时绝望而不抗争，他们还在为子女考虑。尤其是在当前代际关系几

乎完全失衡的情况下，自愿型自杀的数量还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觉

悟”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这种“觉悟”就是老年人一心为了年轻

一代的利益考虑。 

京山老年人的这种“觉悟”要从农民价值着手才能获得理解。在

传统中国农民心中，生活的意义曾被寄托在祖先崇拜—传宗接代的链

条当中，有限的人生在无限的链条中获得意义。因此，自己当代的生

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祖先—子孙的链条要得到完整的延续和

良好的维护。因此，在传统中国人心中，自己过得好不好并不是特别

重要，重要的是子孙能够过好。如果牺牲自己能够让子孙过上良好的

生活，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也是人生意义的体现。在传统时代，这

种观念强度非常高，人们不仅仅关注子孙，当然也关注祖先，而父母

正是即将成为祖先的人，因此在这种观念下，孝道可以得到自然的强

化。 

而当前，农民生活的这种价值正在松弛，年轻的一代已经没有多

少这种观念，而过多地关注自己现世的生活，孝道由此衰落。年轻人

缺乏这种生活价值，日常生活成为功利性的，而对老年人的重视与否

取决于其是否对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有用。不过，从价值的松弛到完

全消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尤其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在他们心中，

过去的价值观念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尽管他们看到年轻的

一代越来越缺乏孝道，他们却不会立即放弃为子孙着想，只为自己着

想。一旦这样，他们将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因此，当遭遇代际关系冲

突，在代际交换中非常不平衡时，他们往往并不会积极抗争。如此，

京山农村的自杀秩序便得以维系。 

这种自杀秩序的维系是以老年人主体性的丧失为前提的。老人在

访谈时说得最多的是“老人动不得，就巴不得快点死”。因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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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动了，还经常生病，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儿女”，因此“老了

就该死”已经成了他们的普遍共识。问及老年人自己动不得的打算时，

老人们的回答都比较干脆利落，回答无非是“喝老酒”，“走一步是一

步，到时再做安排”，“总不是可以把自己搞死”。村里多数人也认为，

今后的老人，无非都要走（喝药自杀）这条路。喝药自杀似乎是老人

们命定的归宿。甚至如今才 50 多岁的村支书也不敢否认自己将来不

会自杀。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老人们不但不排斥自杀，甚至那些受

到虐待有自杀计划的老人，也并不严厉责怪子女不孝。 

他们总是说儿子们的生活压力也很大，说自己没有给他们留下什

么东西。与同代人中那些富裕的父母相比，与下一代普遍更加富裕的

父母相比，他们更加容易觉得自己没有给子女留下特别的财产，因此

内疚多于对不孝的指责。他们还会横向与那些同样过得不好的父母对

比，“老人过得不好的，又不是我一个，个个老人都不行。”但关键是，

在传统时代，代际关系并非如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是以父母给

了子女多少财产来衡量的。对于父母来说，生养大于一切，是一切的

来源。生养本身就意味着子女必须孝敬父母。如果父母不生养你，子

女就不存在，还谈什么其它的呢！只要父母生养了子女，子女就应该

孝敬。而今天，老年人以给予子女的财产多少来衡量子女是否应当孝

敬自己，这本身反映了老年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正是这种主体性的

丧失，使得他们的自杀不是在激愤中死去的，而是在对子女的愧疚中

死去的，愧疚自己没有能力给子女更多的遗产。 

正是有了这种财产性的衡量，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后，喝药自杀似

乎是非常合理的了。也正是这样，老年人疾病后的自杀常常被村民当

作无法忍受苦痛的自杀，而不是与代际关系相关。访谈中，有村干部

不解地说：“病了磨不过喝药，也算自杀？”这让我们惊愕万分。在

他们看来，疾病导致死亡再正常不过，而自杀不过是结束苦痛的一个

方法，因此与病死没有什么区别。在“老人就该死”的氛围下，一个

老人患病后喝药自杀，没有人会刻意去区分病死和自杀。因为得病之

后“治也是死、不治也是死，迟死不如早死，早死早解脱，既解脱自

己又解脱子女”，自己少受罪，又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去掉了他们

的“累赘”。一旦老年人的主体性丧失，他们活到一定岁数，就会埋

怨自己为什么还不老死。正因此，人们将老人喝药自杀、减轻子女负

担的想法和行为，认定为“觉悟提高了”。有“觉悟”的老人会得到

人们的赞赏，成为他人的榜样，而没有“觉悟”、贪生怕死的老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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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受儿子媳妇谩骂。老年人“觉悟提高”的过程正是他们主体性丧

失的过程。 

当前京山农村的代际关系还在继续变动之中，自杀现象也在变动

之中，老年人自杀更是变动不居的。但变化的背后也有些规律可循。

由于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持续降低，而且很难有再提高的制度性

因素，因此绝望的自杀可能会继续增多。但这种增多不会是无限的，

到达一定程度，可能会慢慢减少。老年人的自杀率不可能永远递增下

去，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会出现逐步降低。因为农民的代际关系日益不

平衡，代际交换也日益不平衡，身为父母的人就会逐渐就会发现，抚

养子女成本太高，而收益回报太少，因此就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平衡措

施，对儿女少投入，也有较少的期待。目前在京山农村，农民踊跃（大

约 1/3 的农户）购买养老保险，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而且随着现代性

因素的持续浸入，农民流动的增加，村庄的传统伦理受到冲击，代际

关系的价值基础日渐削弱，人们会越来越在新的地方寻求生活的意

义。 

在农民价值从松弛到丧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预测，自愿的自杀

可能会逐渐减少甚至趋无。因为，一方面人们的观念日趋理性化，自

愿的自杀越来越缺乏价值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代际关系不断恶化，老

年人往往在病重之前就已经绝望，自愿的自杀发生的基础日益不存。

到一定时候，京山农村不平衡的代际关系，会逐步演变成不厚重、低

度平衡的代际关系格局。这样，老年人既不会有很多绝望的自杀，也

不会有很多激愤的自杀，更不会有很多自愿的自杀，而只会转向到孤

独的自杀，就像今天的城市人一样。那时，农民的主要自杀人群可能

不再是妇女，也不再是老人，而是中年男子，他们将因承受过重的生

活压力而频繁自杀。这个转变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目前，我们

更加需要做的是，关心当下日益深陷困境中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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